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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时间：2015年12月8日下午14点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商务中心写字楼12Fa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忠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5人， 代表股份274,

069,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17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258,014,66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03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9人，代表股份16,054,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37%。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5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443,8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11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所有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2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2%；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02交易对方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3标的资产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4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5交易方案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7发行方式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8发行价格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9发行数量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0锁定期安排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1上市地点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2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3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4发行决议有效期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56,

716,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91％；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15发行方案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7发行方式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8发行价格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9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20发行数量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21锁定期安排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22募集资金用途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23上市地点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24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25发行决议有效期

该事项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5,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02%；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89,4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3、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4、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5、审议《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6、审议《关于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书>、<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7、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8、审议《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管理层与核心骨干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

投资计划（草案）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9、审议《关于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长江中材启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合同>

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0、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1、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2、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3、审议《关于聘请本次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4、审议《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5、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6、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

关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7、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股权投资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8、审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19,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1%；反对51,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07％；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2,2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4%；反对51,5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9、审议《关于泰山玻纤搬迁事项签署三方协议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56,771,122股（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56,72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91％；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20、审议《关于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长江中材启航1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合同

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74,069,408股。 同意274,018,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15%；反对50,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6,393,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50,60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律师、李洪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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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1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2、召开时间：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下午2点。

3、召开地点：江阴市澄杨路11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士勇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

托代理人）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4,075,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2%。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合计代表股份114,075,0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73.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0人，合计代表股份0股；其中，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姚思静律师、何晓恬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75,0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无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75,0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无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75,0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无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委派了姚思静律师、 何晓恬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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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

年12月3日以书面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5年12月8日下午4点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胡士勇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及董事代表9人

（其中董事胡士清委托董事胡品龙出席；董事顾瑞华委托董事朱大勇出席），公司的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

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玉春先生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0名弃权；0名反对。

经现场选举、董事会批准，王玉春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玉春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议案》；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0名弃权；0名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世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周世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周世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备查文件

1、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

周世杰先生：1987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周世杰

先生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在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2012年4

月至2012年10月在上海盛万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2012年10月至今在江苏威尔曼

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本次公司收购江苏威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后， 周世杰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6,

132,329股股份；另持有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5%的财产份额。 周世杰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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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12月8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下午15:00�

至 2015�年12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层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强先生。

董事长李占通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受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

董事、总经理刘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8人， 代表股份140,265,24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0.1054%。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 代表股份118,665,

1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389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

股份21,600,0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160%。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7人， 代表股份31,

984,5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255%。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刘浒、唐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

果具体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

议>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8,280,659股、 蔡明持有13,770

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31,85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6%；

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855,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6%；

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8,280,659股、 蔡明持有13,770

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31,85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6%；

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855,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6%；

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有效性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8,280,659股、 蔡明持有13,770

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31,85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6%；

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855,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6%；

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以上议案均属特别决议事项， 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浒、唐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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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股权及相应往来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参与竞拍黑牛食品（苏州）

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应的往来债务。

● 由于本次为公开竞拍股权及相应的往来债务，竞标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时报》2015年12月3日刊登的《广东凤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显示，黑

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牛食品” ）所持全资子公司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黑牛” ）的100%股权及相应的往来债务将于 2015年12月11日在汕头市

龙湖区榕江路5号设计大厦东梯二楼广东凤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本次拍卖标

的物以其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评估净资产值加上截至2015年11月30日的往来债务作为

起拍价的基准。 起拍价为人民币12,361.78�万元（其中评估净资产6371.24万元，往来债务

5,990.54万元），保证金2,500.00�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2、审议情况

2015� 年12� 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100%

股权及相应往来债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上述产权的竞拍，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签署相关法律文书、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项目的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鉴于此次拟参与竞拍的苏州黑牛100%股权及相应往来债务的金额预计在公司

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林秀浩

注册资本：46945.9458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1月7日

企业住所：汕头市金平区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地块

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类）（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0月23日，生产地址为汕

头市金平区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8年10月23日，生产地址为汕头市金平区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农副产品（粮

食、棉花除外）的收购；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牛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逊才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16日

注册资本：15,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金路1066号

经营范围：饮料（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其他酒（配制酒）加工、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黑牛食品持有苏州黑牛100%的股权。

3、标的评估情况

黑牛食品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苏州黑牛股东全部权益

进行了评估。 按照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资评报（2015）沪第 1223�号《黑牛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黑牛食品（苏州） 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黑牛食品（苏州）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2015年9�月30日，以清算价值评估的委

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371.24�万元。

四、竞买人资格及交易条件

1、 竞买人必须为中国境内合法注册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

2、本次拍卖标的物以其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评估净资产值加上截至2015年11月30

日的往来债务作为起拍价的基准；

3、竞买保证金到账后，竞买人须向拍卖公司提交承诺书，在承诺书中表明竞买保证金

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

4、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并于付清全部价款后

2�个工作日内与委托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标的办理转移手续时，所涉及的相关税、

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参与收购苏州黑牛的股权，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要求。

2、公司本次收购拟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由于本次为公开竞拍股权，竞标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进展情

况，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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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会议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7日-2015年12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15：00至 2015年12月8日15：

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字路699号（苏州普丽盛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3、召集人：董事会

4、主持人：董事舒石泉先生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65,071,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071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65,070,1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07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1,056,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056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1,055,1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05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7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5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8日


